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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7 年 6 月 16 日，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浙 1024 破申 2 号民事裁定，

受理了浙江省仙居县地方税务局对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卫公司”）

的破产清算申请（以下简称“本案”）。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案有关情况： 

2018 年 7 月 18 日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大卫公司管理人

提供的（2017）浙 1024 民破 1 号之五《民事裁定书》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“本院查明，大卫公司自 2016 年 4 月开始因经营不善陷入债务危机，其账户被冻结，

资产被查封，处于停工停业状态。进入破产清算后，为了社会稳定，管理人对其 3 号、8 号、

9 号、10 号地块尾楼工程进行复工续建，并恢复销售。且根据大卫公司与仙居县国土资源局

订立的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尚有未开发土地 11 宗，虽然该 11 宗土地未支付

土地出让金，也未交付，但为了预期重整，管理人已依法向仙居县国土资源局就《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发函要求继续履行。目前，未交付的土地具有较好的期待开发价值。 

本院认为：从债务人大卫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、经营状况及其大卫世纪城房地产项目发

展前景来看，存在通过重整，大卫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能正常经营，其未开发宗地能获得

较高的期待价值，有利于实现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。因此，债务人大卫公司具有重整价值。

故申请人作为大卫公司的债权人，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为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七十条第二款、第七十一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自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对浙江大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重整。 

本裁定自即日生效。” 

二、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公告事项对本期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。本公

司将积极关注和了解本案相关情况，待进一步取得明确、充分的证据后，将严格按照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要求及时予以披露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7 月 20 日 


